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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10年度电子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  

 
(深科工贸信运行字〔2010〕13号) 

  各相关企业（单位）： 

 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申报2010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，我市正式开展2010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(不包括招标项目和倍增计划)的申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申报基本要求 

  请各相关企业（单位）严格按照工信部《通知》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。项目申报单位应符合

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，所申报项目应在《2010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指南》

范围内，各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可靠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，我委及工信部将不再受理该单位

申请，并在全行业中进行通报。 

  二、材料报送方式 

  申报项目需同时报送电子稿和纸质稿，有关要求如下： 

  （一）电子稿 

  项目申报单位通过基金网站（www.itfund.gov.cn）下载项目可行性报告格式文件，按编写说明认

真编制并通过基金网站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上传可行性报告的电子版；新申报单位必须首先在基金网站

上注册。 

  （二）纸质稿 

  可行性报告除电子稿外，项目申报单位还须制作纸质稿。纸质稿包括可行性报告正文、附表和附

件（按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写说明的相关要求准备齐全），及其他可以说明项目情况的相关文件（如专

利证书）等，用A4纸打印，简装（不加封皮），一式三份送交我委（工贸运行监测处）。 

  项目申报单位请另行单独向我委提供单位及项目简介（800字以内，加盖印章）。 

  上述电子稿和纸质稿需同时具备，主要信息完全一致，否则不予受理。 

  三、项目申报时间 

  项目申报单位请于2010年3月18日前将纸质稿一式三份送交我委工贸运行监测处（电子稿请于2010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年3月21日前上传基金网站）。申报受理时间截止后，我委将根据工信部要求，组织有关专家对各企业

（单位）及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，汇总上报工信部。 

  四、问题解答和联系方式 

  为提高效率，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过程中若有疑问，可以向我委工贸运行监测处或工信部电子发

展基金管理办公室咨询，我们将根据有关政策认真予以辅导和解答。 

  联 系 人： 周后宏、何志梅 

  联系电话： 82107421、82107322 

  电子邮箱： zhouhh@szbti.gov.cn  

  传  真： 82001373 

  地  址: 深圳市市民中心 C区 3118室 

  附件：1.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《关于申报2010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通

知》 

  2. 2010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指南 

  二○一○年二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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